
福建理工大学2025～2026学年学生转专业方案

学院（公章）：

序
号

   
接收年

级

本年级
专业学
生数

计划转入
学生数

申请年级 转入条件 考核内容 考核方法 联系电话 联系人 备注

1 工程管理 2025 70 7 2024、2025 1.符合福工大教〔2023〕
15号文件要求           
2.入学至今无违纪        
3.接收高考报考为理工或
物理科目的学生 
4.2025级的申请学生需无
补考、无重修（2024级的
不受此限制）       

1.思想政治表现 
2.本学期之前在
原专业所学全部
课程的成绩     
3.高等数学(II)
（闭卷考）：函
数与极限、微积
分
4.面试

1.最终排名计算公
式：本学期之前在原
专业所学全部课程加
权成绩排名/原专业总
人数×30%+高等数学
(II)考试成绩名次/参
加考试总人数×50%+
面试成绩名次/参加本
类面试人数(分管理科
学与工程和经济管理
两类面试)×20%      
2.面试成绩不合格
者，不予录取

0591-
22863438

杨秋妹

1.不接收本科三、四
年级及专升本学生   
2.2024级的申请学生
如通过转专业考核，
需降级编入2025级。
转专业申请时，需同
时提供学生本人及其
家长亲笔签字的《同
意降级承诺书》   
3.取得转专业拟录取
资格的学生，仍必须
参加原专业在修读课
程的考试，旷考或受
违纪处分者，取消其
转专业拟录取资格

2 工程造价 2025 94 9 2024、2025

3 审计学 2025 90 9 2024、2025

4 工业工程 2025 90 9 2024、2025

5 会计学 2025 101 10 2024、2025

1.符合福工大教〔2023〕
15号文件要求           
2.入学至今无违纪        
3.接收高考报考理工或物
理科目和文史或历史科目
的人数比例为1:1
4.2025级的申请学生需无
补考、无重修（2024级的
不受此限制）  

6 公共事业管理 2025 59 6 2024、2025

1.符合福工大教〔2023〕
15号文件要求          
2.入学至今无违纪        
3.高考报考科目不限
4.2025级的申请学生需无
补考、无重修（2024级的
不受此限制）  

2024级合计 504 50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专业

名称

内容


